[bookmark: _GoBack]江西师范大学“智能连续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一星级绿色建筑咨询服务公开询价通告

根据工作安排，我校拟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绿建咨询单位，承接“江西师范大学智能连续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一星级绿色建筑咨询服务，协助项目取得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现面向市场公开询价，诚邀具备星级绿色建筑咨询技术服务能力且有意向的单位报名参与。
1、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瑶湖校区先骕楼以南、方荫楼以北，由南北两栋楼组成，两栋大楼之间通过连廊连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0254.08m2，总建筑面积为13094.4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075.90m2、地下建筑面积3018.57m2（含人防地下室1990.23m2）。项目预计2025年12月中旬开工，工期310日历天。
2、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服务单位需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江西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36-029-2020），结合我校工程进度及项目规划设计要求，提供以下咨询服务：
1.依据绿色建筑一星级评价标准，明确项目需满足的绿色低碳技术措施及相关要求；
2.配合项目工作计划与进度安排，为项目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绿色建筑得分相关的深化设计技术指导，并出具技术指导意见；
3.按照绿建相关标准规范，参与项目竣工图纸修改的技术指导工作，出具专业的竣工图纸修改指导意见；
4.完成绿色建筑一星级评价所需的各类模拟分析及计算报告编制工作；
5.协助甲方整理、完善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材料，配合通过专家评审，确保项目成功获取绿色建筑一星级标识证书。
（二）服务要求
1.合规性要求：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江西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36-029-2020）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及地方主管部门最新要求，所有咨询成果需符合合规性、有效性标准。
2.时效性要求：
（1）接到甲方相关工作通知后，需在2个工作日内响应，明确工作对接安排；
（2）关键节点（如竣工图纸修改指导、模拟分析报告编制、申报材料整理）需按甲方既定进度计划完成，若因服务单位原因导致进度延误，需承担相应责任；
（3）申报材料报送主管部门后，需实时跟进审核进度，及时反馈沟通，确保流程顺畅。
3.沟通协作要求：
（1）建立固定沟通机制，指定项目负责人为唯一对接人，需向甲方提交阶段进展报告（含已完成工作、待推进事项、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2）积极配合甲方组织的项目协调会、技术研讨会，按需派专业人员参会，及时提供技术支持；
（3）与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方建立有效协作渠道，主动对接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细节，确保各方工作衔接一致。
4.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按照相关管理部门规定程序完成申报并取得绿色建筑一星级标识证书止；
5.拟派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完整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技术咨询服务的相关从业经验；
（2）专业人员配套：至少配备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技术人员各1名，各专业人员需根据建设单位要求，及时到场提供相应技术指导。
4.保密要求：对项目涉及的设计图纸、技术参数、申报材料等商业秘密及敏感信息严格保密，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义务期限至项目结束后3年。
三、价格及付款方式
（一）咨询服务费：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模式，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咨询服务费不作任何调整；
（一）付款要求：
1.合同签订后，支付首期20%咨询服务费；
2.绿色建筑一星级申报材料完成并报送至主管部门后，且主管部门召开评审会后（会议通知及会议照片作为佐证材料）支付50%咨询服务费；
3.项目成功获得绿色建筑一星级标识证书后，一次性付清剩余30%咨询服务费。
四、报名截止时间及材料要求
（一）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17日17:00（以报名材料实际投递时间为准）。
（二）材料要求
报名单位需以快递方式提交以下材料的复印件1份（A4 规格、双面印刷并装订成册，封面需加盖单位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需清晰体现企业经营范围等关键信息）；
2.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已办理“三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
3.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表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报名代表为法定代表人的，无需提供）；
6.报价一览表；
7.近三年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8.其他相关文件（如联系方式等）。
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并装袋密封（密封处需加盖骑缝章）。材料需齐全、规范，否则将视为报名无效或予以拒绝。
五、联系方式
项目咨询：张老师13065123016
六、材料邮寄（送达）地址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先骕楼基建管理处101室，收件人：蔡老师，联系电话：18170082626，邮编：330022。

江西师范大学基建管理处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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